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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热带作物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为 T/CSTC35《望谟芒果》标准的第 2部分， T/CSTC35标准分为以下 9个部分：

——第 1部分 望谟芒果

——第 2部分 品牌使用管理规范

——第 3部分 栽培技术规程

——第 4部分 树型培育技术规程

——第 5部分 套袋技术规程

——第 6部分 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第 7部分 高接换种技术规程

——第 8部分 采收与贮运技术规范

——第 9部分 包装标识技术规范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望谟县农业农村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黔西南州农业农村局、桑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雷跃、刘凡值、蒋泽修、杜志华、刘清国、朱敏、韦沙沙、谢伦、邓海山、何

伟、胡胜军、韦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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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谟芒果 品牌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望谟芒果品牌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组织管理机构、执行标准、品牌使用申报及审批、

品牌监督、品牌使用权收回、品牌使用者权利和义务。

本文件适用于望谟芒果品牌的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CSTC35.1 望谟芒果

T/CSTC35.3 望谟芒果 栽培技术规程

T/CSTC35.5 望谟芒果 套袋技术规程

T/CSTC35.6 望谟芒果 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T/CSTC35.8 望谟芒果 采收与贮运技术规范

T/CSTC35.9 望谟芒果 包装标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 wangmo mango public brand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2〕号文件要求，并按照望谟芒果品牌管理、品牌

使用许可、品牌宣传等要求共同打造的芒果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参见附录 A.1。

4 总则

整合品牌资源，统一使用“望谟芒果”品牌，确保品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提升“望谟芒果”品牌

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合力推动望谟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组织管理机构

望谟县农业农村局。

6 执行标准

使用“望谟芒果”品牌的生产及销售主体，统一执行 T/CSTC35.1、T/CSTC35.3、T/CSTC35.5、
T/CSTC35.6、T/CSTC35.8、T/CSTC35.9 系列标准。

7 品牌使用申报及审批

7.1 申报主体

望谟县区域内的生产、销售芒果的企业、种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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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准入条件

应满足以下要求：

——产自望谟县行政区域；

——按照 T/CSTC35.3、T/CSTC35.6 要求进行生产，产品质量符合 T/CSTC35.1 要求；

——按照品牌持有单位和相关部门工作要求，维护好品牌形象；

——三年内没有质量安全事故；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无不良信息记录及违法犯罪行为；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准入条件。

7.3 申报程序

7.3.1 申请

经营主体在申请使用“望谟芒果”公用品牌时，应向公用品牌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使用申请表，参见附录 B.1；
——资质证明材料；

——由所在乡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或村委会出具的生产规模证明材料；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使用承诺书，参见附录 B.2；
——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资料。

7.3.2 审核和授权

应满足以下要求：

——申请主体根据相关要求，提交书面申请和所需的证明材料，由属地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符合使用条件的，签订望谟芒果品牌使用许可合同，颁发授权证书，授权有效期为 5年；管

理部门将获得授权单位汇总，向望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

——授权到期继续使用者，应在授权有效期满前 6个月内向属地管理部门提交续约申请；逾期不

申请者，授权有效期满后不应使用该品牌。

8 品牌监督

应接受以下监督：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实行动态监管制度。管理部门牵头每年核查被授权方的生产/销售资质、

产能规模、质量管控体系，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可靠；

——管理部门不定期对“望谟芒果”公用品牌规范化使用进行检查或巡查，对不按规定使用或未

经授权擅自使用“望谟芒果”公用品牌或使用相近商标的主体，可提请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管理部门根据监管工作需要，不定期对使用方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保障产

品品质稳定可靠；

——管理部门与被授权方应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及时反馈使用方不良行为记录、产品相关信息等

内容，实施动态化监管，确保品牌授权规范有效。

9 品牌使用权收回

9.1 收回使用权规定

望谟芒果品牌使用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其品牌使用权予以收回：

——在使用期间出现不良诚信记录或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不执行或违反本管理规范，超出授权使用权限，套用、乱用包装损害品牌形象；

——收购、销售不符合品牌产品级别或用外地产品冒充本地产品的；

——以次充好，用残次产品冒充品牌产品欺骗消费者的；

——转让、出售、转借、馈赠品牌包装或贴标给他人使用的；

——到期未续签使用合同或到期申请未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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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回望谟芒果品牌使用权的主体， 2 年内不得提出使用申请，情节恶劣的永久性取消其品

牌使用申请资格。

9.2 收回使用权程序

被收回望谟芒果品牌使用权的主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应配合品牌管理部门

办理如下手续：

——交回望谟芒果品牌使用许可合同和授权证书；

——承担因违反品牌使用承诺和管理办法等造成的损失，或由相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10 品牌使用者权利和义务

10.1 品牌使用者的权利

享受的权利如下：

——在其生产或销售的望谟芒果产品上使用望谟芒果公用品牌相关包装标识。

——优先参加望谟芒果主管部门举办的技术培训、参评参展等活动。

——提出“望谟芒果”品牌在管理、运作模式、品牌文化宣传、品牌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

10.2 品牌使用者的义务

应履行的义务如下：

——应建立健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望谟芒果公用品牌声誉；

——自觉接受望谟芒果公用品牌管理部门监督检查；

——应正确规范地使用望谟芒果公用品牌；

——配合主管部门开展品牌管理、品牌维护、品牌宣传等工作，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

场竞争力，不得做出损害品牌形象和声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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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商标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商标见图 A.1。

图 A.1 望谟芒果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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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望谟芒果品牌使用申请材料

B.1 申请表

望谟芒果品牌使用申请表见 B.1。

表 B.1 望谟芒果品牌使用申请表

申请主体：（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主体信息

主体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主体简介

（包括单位基本情况、

芒果基地面积、年产量、

执行标准、销售情况、获

奖情况、带动情况等）

乡镇（街道）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
国
热
带
作
物
学
会



T/CSTC 35.2—2025

6

B.2 承诺书

望谟芒果公用品牌使用承诺书见图 B.1。

图 B.1 承诺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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